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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林长制工作奖补方案

为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落实省委、

省政府关于林长制工作和为基层减负赋能的决策部署，根据《中

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〈关于全面推行

林长制的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（湘办〔2021〕20号）和《湖南省

林长制工作办公室关于印发〈湖南省林长制工作考核制度〉的

通知》（湘林长办〔2021〕8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公平公正。林长制奖补应确保公平公正，评价标准、

过程和结果应公开透明，接受各方监督，确保评价的客观性和

公信力。

（二）突出重点。评价指标应结合工作实际，突出重点难

点和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，确保奖补的针对性和有效性；应注

重工作评价与目标体系评价相结合，以量化评价为主，科学设

置评价指标。

（三）正向引领。通过林长制奖补选树一批林长制工作先

进典型，激发各地推进林草资源保护发展的主动性、积极性和

创造性，确保奖励导向作用充分发挥。

二、奖补对象及范围

各市州、县市区（含管理区）、乡镇（街道）纳入奖补对象

评选范围，奖补 5个市（州）、16个县（市区）、60个乡镇（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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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），具体奖补地区数量由省林业局按年度确定。

三、评选方式及程序

（一）市州评选方式。对省林长制年度考核确定的优秀市

（州）予以奖补表扬。

（二）县市区评选方式。各市州根据林长制年度考核安排，

在完成对所辖县市区考核的基础上，经市州人民政府同意，推

荐考核排名前 1-2名的县（市、区）参评，省林业局组织评选。

（三）乡镇（街道）评选方式。各县（市区）在完成对所

辖乡镇（街道）考核的基础上，经县级人民政府同意，推荐考

核排名前 1-2名的乡镇（街道）参评。市州林业局审核后报省林

业局组织评选。

（四）评选程序。各市州于当年 12月 5日前依据推荐名额

分配表（附件 1）将参评的县（市区）和乡镇（街道）名单及申

报表（附件 2、3）报送至省林业局。省林业局组织评选，确定

拟奖补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、乡镇（街道），经省林业局党

组审议通过、省人民政府分管领导同意、省林业局网站公示无

异议后，公布奖补表扬名单。

四、奖补措施

（一）省级财政通过相关林业专项资金，对每个受奖补市

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、乡镇（街道）分别给予 200万元、100万

元、40万元奖补资金，具体奖补资金标准由省林业局按年度确

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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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省林长办对受奖补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、乡镇

（街道）予以通报表扬，并在受奖补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

中择优推荐一市一县参评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激励表扬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要严格落实《湖南省林长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关于

进一步规范林长制工作 切实减轻基层负担的通知》要求，力戒

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，着力为基层减负赋能，激发推深做实林

长制的热情与活力。坚持正向奖励，不得层层加码、过度加压，

不得将开会发文、留痕打卡等作为评价指标。

（二）要加强林长制信息化建设，依托省林业大数据平台

直接采集评价数据，结合林长制实施成效评估和日常掌握情况

进行评价，不得增加基层报送材料和迎接检查的负担。省林业

局要切实强化监督管理，督促各地不得弄虚作假、“跑要争抢”，

大力营造求真务实、公平公正的良好氛围。

（三）要严格审核把关。林长制工作不力，被党中央、国

务院和国家有关部委及省委、省政府通报批评、约谈、问责，

或在巡视巡察、审计、督查等发现存在重大突出问题，并整改

不及时、不到位，或引发重大林业负面舆情的地区；对照安全

生产、生态环境、信访、债务、审计等方面负面清单，对存在

突出问题或造成恶劣影响的地区；对承担中央财政竞争性项目，

但未按市、县人民政府所出具承诺函完成承诺事项的地区；林

长制网格“一长四员”履职存在重大失误，特别是林业科技员、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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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护林员履职明显不达标的地区，不纳入奖补范围。

（四）要强化资金使用管理。奖补资金使用严格执行《湖

南省林业生态保护修复及发展资金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也

可用于强化林长制制度运行、加强林长制基层基础建设、保障

林业科技员和生态护林员基本权益等方面。各受奖补地区将资

金使用方案报省林业局备案。省林业局将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

随机抽查，确保资金按规定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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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湖南省林长制奖补推荐名额分配表

单位：个

序号 市州 拟奖补县（市区）
推荐名额

拟奖补乡镇（街道）
推荐名额

总 计 25 70

1 长沙市 2 6

2 株洲市 2 4

3 湘潭市 1 3

4 衡阳市 2 7

5 岳阳市 2 5

6 益阳市 2 3

7 常德市 2 6

8 邵阳市 2 7

9 张家界市 1 3

10 娄底市 1 3

11 郴州市 2 6

12 永州市 2 6

13 怀化市 2 7

14 湘西自治州 2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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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林长制奖补申报表（县级）

申报县（市、区）名称：

联系人：

联系电话：

填报日期： 年 月 日



/ 8 /

申报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意见

分管副县（市、区）长（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所在市州林业主管部门审核意见 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所在市州人民政府意见

同意

不同意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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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林长制奖补申报表（乡级）

申报乡镇（街道）名称：

联系人：

联系电话：

填报日期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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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

处）意见

乡镇长（街道办事处主任）（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所在县市区林业主管部门意见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所在县市区人民政府意见

同意

不同意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所在市州林业主管部门审核意

见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
